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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12年度導師防制霸凌、

正向管教暨通報意識增能研習
桃園市蘆竹區公埔國小

林來利校⾧
112. 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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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紹
 學歷：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系畢業

國立花蓮教育學院學士後國小師資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碩、博士

 現職： 桃園市蘆竹區公埔國小校⾧
 兼職： 桃園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桃園市教保服務機構不適任人員認定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調查員
桃園市教師專業審查會(專審會)承辦學校
教育部教師專業審查會調查員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防制校園霸凌事件調查員
桃園市政府(政風處)採購稽核委員
桃園市中小學校⾧協會法務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校友會監事
教育部教保違法事件、專審會、校事會議、霸凌調查員人才庫培訓講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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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09年為何要大修教師法，成立校事會議、專審會調查？

 案例：台中某國小
 "午餐吃慢就吃雙面膠" 小㇐女師涉不當管教｜華視新聞 20220617 - YouTube

 1. 時代變遷，親師生衝突越來越多，如何平息紛爭？
 2. 人本要求體罰解聘？學校只有申誡記過？誰有理？
 3. 家⾧告的到底是霸凌？還是體罰？還是教學不力？
 4. 教師法109年6月30日修正後，如何運作校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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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法
新教師法將解聘、停聘、不續聘的構成要件區隔開，讓學校可以
依照情節輕重，給予適合的處分。

14條 終身解聘 終身不得於原校及他校應聘任教。

15條 解聘1至4年 1至4年間不得於原校及他校應聘任教。

16條
原校解聘
或不續聘 原校解聘或不續聘，但得至他校應聘任教。

資遣 教師如非出於惡意，可依27條予以資遣。

18條 終局停聘
未達教師法第14、15、16條解聘程度，但有停聘之必要者，可將其
停聘6個月至3年，期間不得支領薪資，但保留原校教師底缺。

22條 調查停聘
教師涉有教師法第14、15條，有先行停聘進行調查之必要者，學校
可暫時予以停聘3個月到1年進行調查，但保留原校教師底缺。

教師法：第14條 (終身解聘)

條文
教師有下列各款，應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
內亂、外患、貪汙、性侵、性騷擾、性霸凌、性剝削、違反兒少法、偽造
變造湮滅或隱匿性侵毒品事件、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違
反相關法令。

構成要件
1、單㇐行為 (㇐次性單點行為) 即可構成，毋須「持續性」。
2、教師犯行需情節重大。
3、且有終身解聘之必要。

法律效果 終身解聘 (終身不得於原校及他校應聘任教 )

案例
(性侵、性騷)

桃園市國小男老師與未滿14歲女學生性交 → 算性侵→ 性侵㇐律終身解聘
新聞：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Pg1NjLKeIQ
性騷多人可終身解聘嗎？→需情節重大
新聞：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gFO6VEzAy0

案例
(體罰)

苗栗七朵花：體罰學生，造成身心嚴重侵害→刑法強制罪→終身解聘
新聞：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UKiNVpDuSA判決：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書
桃園市國小老師，體罰學生，造成身心嚴重侵害→心理衡鑑→終身解聘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書：正在最高法院上訴中 (法院尊重學校調查報告)



2023/8/7

4

案例：
苗栗某國小學
生被女老師認
為有窺視集乳，
因此學生被老
師⾧時間關在
保健室以言語
脅迫、罰站、
逼寫自白書，
造成學生身心
嚴重侵害。

教師成立刑法
強制罪，並且
被解聘終身。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 145號 判決書
(資料來源：司法院裁判書系統，網址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efault.aspx)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 1896號 判決書
(資料來源：司法院裁判書系統，網址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efault.aspx)

案例：
桃園市某國
小男童被老
師以掃把柄
插入兩腳中
間往上抬，
造成學生身
心嚴重侵害，
老師被解聘
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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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法：第15條 (解聘1到4年)

條文 教師有下列各款，應解聘且1至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
性騷擾、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違反相關法令。

構成要件
1、單㇐行為 (㇐次性單點行為) 即可構成，毋須「持續性」。
2、教師犯行需情節重大。
3、且有解聘1至4年之必要。

法律效果 解聘1至4年 (1至4年間不得於原校及他校應聘任教)

案例
(性騷擾)

桃園某高中，教師性騷擾學生，若情節重大，可以解聘1到4年
新聞：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0gDehHtnOU

案例
(違反相關法令)

桃園某高中，教師違反「校園性侵性騷防治準則」第7條「教師專業倫理」
教師申訴評議決定書：111年評議書

案例
(違反相關法令)

桃園某國中，專任輔導教師，偽造輔導紀錄，違反「學生輔導法」
教師申訴評議決定書：111年評議書

案例
(體罰)

桃園某幼兒園教師體罰、傷害幼生，法院判拘役50天，另解聘1到4年
新聞：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Wri4ojp8ok

教師法：第16條 (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

條文
教師有下列各款，應解聘或不續聘：
1、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者。
2、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立法背景1分20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GMnEgiiRlo

構成要件 1、教學不力是教師⾧期慣性行為累積之綜合判斷，非單㇐行為即可判斷。
2、需參考教育部頒佈之具體事實參考基準。

實施程序
1.校事會議→自行調查 →教評會解聘、專審會輔導、考核會懲處
2.校事會議→申請專審會調查→教評會解聘、專審會輔導、考核會懲處
3.教師法第30條：教師在調查、解聘或不續聘處理程序中，不得申請介聘。

法律效果 1.原校解聘或不續聘 (解聘不續聘後，沒有管制期，可立即去他校應聘任教)
2.資遣 (教師非出於惡意者，才可領取資遣費)。

案例
(第1款)

國小教學不力：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sGwdq-_2FA&t=16s (5.教學行為失當、6.班級經營欠佳)
國中教學不力：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SkWn6noI8w (3.言語羞辱、5.教學行為失當)
特教教學不力：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JfGeR8UnR0 (3.言語羞辱、5.教學行為失當、10.推銷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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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在109年11月11日核
釋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
款所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
任工作有具體事實」11種認
定基準。………………………...

係指教師聘任後，有下列各種
基準「㇐種以上」情形，且其
情節未達應依教師法第14或15
條予以解聘之程度，經就相關
之各種具體事實，綜合評價判
斷，而有予以解聘或不續聘之
必要者。

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定：
「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認定基準

1、不遵守上下課時間，經常遲到或早退。

2、有曠課、曠職紀錄且工作態度消極，經勸導仍無改善。

3、以言語、文字或其他方式羞辱學生，造成學生心理傷害。

4、體罰學生，有具體事實。

5、教學行為失當，明顯損害學生學習權益。

6、親師溝通不良，且主要可歸責於教師。

7、班級經營欠佳，有具體事實。

8、於教學、輔導管教或處理行政事務過程中，消極不作為，致使

教學成效不佳、學生異常行為嚴重或行政延宕，且有具體事實。

9、在外補習、違法兼職，或於上班時間從事私人商業行為。

10、推銷商品、升學用參考書、測驗卷，獲致私人利益。

11、有其他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事實。

經常遲到早退或曠課，會
影響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效

羞辱、體罰經常是因教學
無趣或班級經營欠佳引起

教學不力的核心是教學行
為失當，或是教學輔導管
教消極不作為，過於嚴格
或是過於鬆散，導致班級
經營欠佳、親師溝通不良

FB散布對學校不利消息、
團購、恐嚇同仁，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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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是教師⾧期慣性行為累積
之綜合判斷，非僅憑單㇐事件即可判斷。

2、需依據教育部頒佈之「教學不力的11項認定基準」。

14

教師法第16條教學不力 — 各校調查案例

基準1：
遲到、早退

1.上課常晚到教室上課，學生需到處去找老師來上課。
2.教師常藉故提早離開教室，要求學生自習。

基準2：
曠課、曠職

1.教師常睡過頭未到校，教務處打電話沒人接，緊急找其他老師代課。
2.教師經常臨時請假，導致常調課或找不同教師代課，影響學生學習。

基準3：
羞辱學生

1.常常情緒失控狂罵學生或家⾧(例如：笨蛋、白目、爛班級、爛家⾧)
2.經常嘲諷學生課業與人格 (例如：跟豬㇐樣都學不會、家裡沒教養…)
3.當著全班同學面前丟聯絡簿、作業簿、課本、撕考卷。

基準4：
體罰學生

1.慣性打學生頭部或身體 (例如：用課本打屁股、捏耳朵、用筆敲頭…)
2.慣性體罰學生各種特定動作來維持班級秩序(例如：罰站加舉手、開

合跳、罰跪、半蹲、罰站每天累積時間超過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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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法第16條教學不力 — 各校調查案例

基準5：
教學行為失當

1.板書凌亂讓學生看不懂，無法進行學習。
2.上課易離題，舉例延伸過廣，經常講到個人私事。
3.上課內容缺乏結構與連貫，跳來跳去，學生難以理解教師說法。
4.講解課程內容草率，解題快速不易了解。
5.過度強調學生(平板)自學，忽略教師導學及講解核心概念之重要性。
6.教學進度時快時慢，有時1個單元講三星期、有時㇐星期講3個單元。
7.經常不批改作業、考卷，或批改不確實，或給分標準不㇐。
8.未體察幼童就讀不同幼兒園之背景，要求小㇐學生寫字標準過高。

基準6：
親師溝通不良

1.⾧期堅持放學後不接家⾧任何電話，要求家⾧打電話到學校聯繫。
2.聯絡簿經常不回應家⾧問題，讓家⾧無法與老師溝通。
3.經常不跟家⾧告知學生在校各種身體受傷、衝突或學習不佳等情形。

16

教師法第16條教學不力 — 各校調查案例

基準7：
班級經營欠佳

1.老師無心無力管教，放任學生上課時在教室內或離開教室到處走動。
2.班級鬧哄哄、秩序⾧期欠佳，影響學生學習。
3.老師未指導學生打掃，班級環境⾧期髒亂。
4.班級氣氛差，師生經常口角衝突、對嗆。
5.老師未妥適處理班上同學間衝突，導致後續衝突加劇或衝突增加。

基準8：
消極不作為

1.上課經常性播放教學光碟或看與課程無關電影，無積極教學作為。
2.未積極規劃遠距教學課程，未督導學生學習、未積極回應學生提問。

基準11：
其他

1.經常以言語或物品恐嚇其他教師同仁，影響其他同仁班級學生學習。
2.經常在班級LINE群組上傳不雅影片，上課講不雅笑話，影響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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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法：第18條 (終局停聘)

條文

教師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未達解聘之程度，
而有停聘之必要者，得審酌案件情節，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議決停聘六個月至三年，
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終局停聘。

前項停聘期間，不得申請退休、資遣或在學校任教。

構成要件
1、違反相關法規，如果教師法14、15、16條等，給予解聘會過於嚴格時，

可以改用「終局停聘」6個月至3年，以使懲處符合比例原則。
2、未達解聘程度，但有離開原校㇐段期間之必要。

法律效果 終局停聘 (停聘6個月至3年，期間不得支領薪資，但保留原校教師底缺。)

教師法：第22條 (調查停聘)

條文

教師涉有下列各款情形之㇐者，暫時予以停聘六個月以下，並靜候調查；
必要時，得延⾧停聘期間二次，每次不得逾三個月。
㇐、第十四條第㇐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情形。 (性侵、性騷)
二、第十五條第㇐項第㇐款或第二款情形。 (性騷)

教師涉有下列各款情形之㇐，有先行停聘進行調查之必要者，暫時予以
停聘三個月以下；必要時得延⾧停聘期間㇐次，且不得逾三個月。
㇐、第十四條第㇐項第七款至第十㇐款情形。
二、第十五條第㇐項第三款至第五款情形。(體罰、霸凌、違反相關法規)

法律效果

1、性侵、性騷，可以停聘最多㇐年進行調查，被停聘者可提起申訴。

2、體罰、霸凌、違反相關法規(例如：教師法第16條教學不力，建議可
以請教育部再明確函釋)，可以停聘最多半年進行調查，被停聘者可
提起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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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輔導管教辦法

教師法
施行細則

第8條

本法所稱「體罰」，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基於處罰之目的，親自、
責令學生自己或責令第三者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或責令學生採取
特定身體動作，使學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之行為。

本法所稱「霸凌」，指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規定之霸凌。

為何要從「教育基本法」及「教師法」來看「輔導管教辦法」？

因為教育基本法第8條「學生不受體罰」，及教師法第16條教學不
力不能勝任工作的基準3「言語羞辱」、基準4「體罰學生」、基準
8「輔導管教消極不作為」的定義，主要是規範在教育部頒布「學
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簡稱：輔導管教辦法)

教育基本法
第8條

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
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行為，造成身心之侵害。

20

教師管教學生措施示意圖

範圍：
不當管教＞違法處罰＞體罰

體罰是違法處罰的其中㇐種。

違法處罰又是不當管教之㇐。

所以，老師管教學生，雖然
沒有構成輔導管教辦法第4
條體罰或違法處罰，但是仍
有可能會構成不當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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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罰及違法處罰的定義：「單次行為」即可成立，不需「持續性」

21

輔導管教辦法：第4條

不當
管教

管教：係指教師基於第十點之目的，對學生須強化或導正之行為，所實施
之各種有利或不利之集體或個別處置。
不當管教：係指教師之管教措施，違反輔導管教相關法令之規定者。

違法
處罰

處罰：係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為減少學生不當或違規行為，對學生所實
施之各種不利處置，包括合法妥當以及違法或不當之處置。

違法處罰：係指基於處罰之目的，使學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
侵害之行為，包括體罰、誹謗、公然侮辱、恐嚇及身心虐待等
（參照附表㇐）

體罰
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基於處罰之目的，親自、責令學生自己或第三者對
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或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 ，使學生身體客觀上
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之行為（參照附表㇐）。體罰、違法處罰、不當管教，

不因教師主觀上動機而認定之

22

體罰不因「教師主觀動機」而認定之 體罰及違法處罰
定義：「基於處
罰之目的、使學
生身體客觀上受
到痛苦或身心受
到侵害」，因此，
調查報告只需能
論述「教師係以
處罰為目的」且
「學生客觀上受
到痛苦或身心受
到侵害」即可。

至於教師常辯解
其主觀上並非體
罰，係為學生好
才管教學生，此
說法並不足採。

教育部108年4月26日臺教學(二)字第1080044103號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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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管教辦法：第4條附表㇐ 體罰、違法處罰類型

第㇐種類型體罰

第二種類型體罰

第三種類型體罰

體罰是違法處罰
的其中㇐種樣態

第 4 條 體罰、違法處罰定義 (同時參閱附表1)

第10條 管教目的 減少不良行為習慣、維護校園安全、教學秩序

第11條 平等原則 輔導管教學生，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第12條 比例原則 輔導管教措施，應與學生違規行為情節輕重相當

第13條 合理有效原則 輔導管教需審酌情狀，以確保合理有效

第14條 基本考量原則 正向管教、考量個別差異、禁止連坐

第15條 正當法律程序 處罰前先給學生陳述，家⾧學生可提出異議

第21條 訂定班規的限制 班規不得對學生罰款。班規與法令牴觸者無效。

第22條 教師合法管教措施 下課可以實施管教措施，但應給學生合理休息時間

第23條 教師強制措施 學生有攻擊、毀損、自殺、自傷、危害安全時

第24條 特殊管教措施 學務處及輔導室之合法介入

第28條 搜查私人物品之限制 除有特定理由，不得搜查學生身體及私人物品

第38條 禁止體罰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不得有體罰學生之行為。

第39條 禁止違法行為 避免有誹謗、公然侮辱、恐嚇之違法處罰行為。

第42條 懲處應按照情節輕重 體罰依教師法或考核辦法。不當管教依考核法。

所 謂 「 不 當
管 教 」 就 是
教 師 管 教 措
施 違 反 右 邊
這 些 「 輔 導
管 教 辦 法 」
相關規定。

請 各 位 老 師
㇐ 定 要 清 楚
了 解 不 當 管
教 的 紅 線 在
哪裡。

輔導管教辦法：重要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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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條、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之目的：

（㇐）增進學生良好行為及習慣，減少學生不良行為及習慣，以促進學生
身心發展及身體自主，激發個人潛能，培養健全人格並導引適性發展。

（二）培養學生自尊尊人、自治自律之處世態度。
（三）維護校園安全，避免學生受到霸凌及其他危害。
（四）維護教學秩序，確保班級教學及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進行。

第11條、平等原則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輔導管教辦法：第10條、第11條

案例：
老師以管教
學生為名義，
要求學生為
老師盛飯、
搬家打掃。
教師踰越管
教目的，成
立不當管教。 案例：

班上許多學生未
交作業，老師無
正當理由，特別
針對某位學生罰
寫圈詞10遍，其
餘同學只有3 遍。

第12條、比例原則
教師採行之輔導與管教措施，應與學生違規行為之情節輕重相當，並依
下列原則為之：

（㇐）採取之措施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措施時，應選擇對學生權益損害較少者。
（三）採取之措施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第13條、輔導與管教學生應審酌情狀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應審酌個別學生下列情狀，以確保輔導與管教措施
之合理有效性：

（四）學生之人格特質、身心健康狀況、生活狀況與家庭狀況。
（五）學生之品行、智識程度與平時表現。

輔導管教辦法：第12條、第13條

案例：
若 家 ⾧ 因 左 列
原 因 ， 要 求 功
課 較 少 ， 教 師
應 予 審 酌 減 少 。

案例：
學 生 遲 到 10
分 鐘 ， 被 教
師 要 求 整 周
不 准 下 課 。
老 師 違 反 比
例 原 則 ， 成
立 不 當 管 教 。

案例：台北市高中學生校門舉牌。新聞影片
侵犯人格權，違反比例原則，成立不當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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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條、輔導與管教學生之基本考量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應先了解學生行為之原因，針對其原因選擇解決
問題之方法，採取輔導及正向管教措施，並視狀況調整或變更。
（㇐）尊重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
（二）輔導與管教方式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之個別差異，符合學生之人

格尊嚴。
（三）啟發學生自我察覺、自我省思及自制能力。
（六）不得因個人或少數人之行為而處罰其他或全體學生。
（八）不得以對學生財產權之侵害（如罰錢等）作為輔導與管教之手段。

但要求學生依法賠償對公物或他人物品之損害者，不在此限。

輔導管教辦法：第14條

案例：
教師以分組
合作學習為
名義，要求
同組學生成
績平均未達
標準者，㇐
起連坐處罰。

教師違反輔
導管教辦法
第14條(二)、
(六)，成立
不當管教。 案例：老師以班級自治為名義，放任學生訂定班規「班⾧可命令掃地未抬椅子

的同學罰站整天」，教師未善盡監督班級自治之輔導管教責任，影響學生學習
權，違反輔導管教辦法第14條(㇐)、(三)，老師雖無親自體罰，但成立不當管教。

第15條、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
學校或教師處罰學生，應視情況適度給予學生陳述意見之機會，以了解
其行為動機與目的等重要情狀，並適當說明所針對之須導正行為、實施
處罰之理由及措施。

第21條、訂定校規、班規之限制
( 二 ) 校規、班規、班會或其他班級會議所為決議，不得訂定對學生科處罰款

或其他侵害財產權之規定。
( 四 ) 班規、班會或其他班級會議所為決議，與法令或校規牴觸者無效。

輔導管教辦法：第15條、第21條

案例：
老師以班級自治為名義，放任學生訂定班規「上課遲到的同學需罰站整天」，教師未善盡監督班級
自治之輔導管教責任，以致學生被罰站整天，影響學習權，老師雖無親自體罰，但成立不當管教。

案例：考試時，老師看見A生往右看，未問A生原因，就直
接對全班說，A生不要看別人的，去窗邊站著寫考卷，教師
成立違法處罰(公然侮辱)。另教師未適度給學生陳述意見機
會，違反處罰正當法律程序，也會成立不當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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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條、教師衡酌學生身心狀況後，得採取㇐般(合法)管教措施

（㇐）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參照附表二）。
（二）口頭糾正。
（三）在教室內適當調整座位。
（四）要求口頭道歉或書面自省。
（五）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
（六）通知監護權人，協請處理。
（七）要求完成未完成之作業或工作。
（八）適當增加作業或工作。
（九）要求課餘從事可達成管教目的之措施（如學生破壞環境清潔

， 要求其打掃環境）。

輔導管教辦法：第22條

案例：
學生某課圈詞作業寫不好，
被教師要求增加作業(罰寫)該
課圈詞50遍。老師雖有輔導
管教辦法第22條「適當增加
作業」的權力，但卻違反第
12條的比例原則，踰越所謂
的「適當」，成立不當管教。

（十）限制參加正式課程以外之學校活動。
（十㇐）經監護權人同意，留置學生課後輔導或參加輔導課程。
（十二）要求靜坐反省。
（十三）要求站立反省。

但每次不得超過㇐堂課，每日累計不得超過兩小時。
（十四）在教學場所㇐隅，暫時讓學生與其他同學保持適當距離，

並以兩堂課為限。
（十五）經其他教師同意，於行為當日暫時轉送其他班級學習。
（十六）依該校學生獎懲規定及法定程序，予以書面懲處。

輔導管教辦法：第22條

人本認為教師藉著合法管教，變相體罰 ，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Vc-j8c4-nc

案例：
老師命學
生到隔壁
班上課連
續兩天。
剝奪學生
受教權，
成立不當
管教。

案例：
老師上課
時命學生
到走廊反
省，剝奪
學生受教
權，成立
不當管教。

案例：老師命學生站立反省(罰站)㇐
整天，累積超過2小時，踰越比例原
則及輔導管教之目的，成立「責令學
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之體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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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得視情況，於學生下課時間實施前項管教措施，並應給予學生合理之
休息時間。

學生反映經教師判斷，或教師主動發現，有下列各款情形之㇐者 ，應調整
管教方式或停止管教：
（㇐）學生身體確有不適。
（二）學生確有上廁所或生理日等生理需求。
（三）管教措施有違反第㇐項規定之虞。
教師對學生實施第㇐項之管教措施後，審酌對學生發展應負之責任，得通
知監護權人，並說明採取管教措施及原因。

輔導管教辦法：第22條

老師連續幾天沒有讓學生下課，只能去上廁所及喝水，會構成不當管教。
→ 老師⾧時間未讓學生下課，剝奪學生下課休息時間，踰越輔導管教辦法第12條

比例原則、第13條未審酌情狀及未確保管教之合理有效性，成立不當管教。

第23條、教師之強制措施

學生有下列行為，非立即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不能制止、排除
或預防危害者，教師得採取必要之強制措施：

（㇐）攻擊教師或他人，毀損公物或他人物品，或有攻擊、
毀損行為之虞時。

（二）自殺、自傷，或有自殺、自傷之虞時。

（三）有其他現行危害校園安全或個人生命、身體、自由
或財產之行為或事實狀況。

輔導管教辦法：第23條
阻卻違法：是指教師的強制措施雖然已經符合體罰、
違法處罰或不當管教的構成要件，但是因為符合輔
導管教辦法第23、24條特定事由，所以可以認為
教師的行為不具有違法性，因此也不得予以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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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條、學務處及輔導室之特殊管教措施

(㇐) 依22條所為之管教無效或學生明顯不服管教，情況急迫，明顯妨害現場活動時
，教師得要求學務處或輔導室派員協助，將學生帶離現場。必要時得強制帶離
，並得尋求校外相關機構協助處理。

(二) 就前項情形，教師應告知已實施之輔導管教措施或提供輔導管教紀錄，供其參
考。

(三) 各處室人員將學生帶離現場後，得安排學生前往其他班級、圖書館或輔導室
等處，參與適當之活動，或依規定予以輔導與管教。

(四) 學務處或輔導室於必要時，得基於協助學生轉換情境、宣洩壓力之輔導目的，
衡量學生身心狀況，在學務處或輔導室人員指導下，請學生進行合理之體能活
動，但不應基於處罰之目的為之；若發現學生身體確有不適，應即調整或停止。

輔導管教辦法：第24條

案例研討：依照輔導管教辦法第23、24條，教師阻卻違法，不成立體罰

㇐、事由：家⾧指控甲師在教室旋轉A生，另在走廊拖行A生，A生大聲哭叫。

二、A生：甲師就是會拉著我這樣㇐直轉轉轉，然後呢再把我丟出去，我就撞到牆壁。
甲師拉著我蠻多次的，說要去輔導室、學務處，我㇐直刹車，然後甲師就
㇐直㇐直拖著我。

三、甲師：A生是屬於很衝動型的孩子，是直接會過去打人的，甚至會使用手邊的㇐些
旁邊的物品去攻擊同學，沒有及時制止的話，其他同學㇐定會受傷，所以我
必須保護其他孩子，有時候我會拉住A生旋轉㇐下再放下，但是沒有撞到牆
壁，有時候我會拉著A生去學務處或是輔導室請求協助處理。

四、B、C、D生：A生會亂丟東西傷到其他同學，甲師怕A生傷到同學，會把A生拉到走
廊或輔導室學務處。A生有時會情緒激動欺負同學，甲師會拉住A生轉
兩圈讓A生冷靜後再放下，沒撞牆。

輔導管教辦法：案例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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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條、搜查學生身體及私人物品之限制
為維護學生之身體自主權與人格發展權，除法律有明文規定，或有相當
理由及證據足以認為特定學生涉嫌犯罪或攜帶第30條第1項及第2項各款
所列之違禁物品，或為了避免緊急危害者外，學校不得搜查學生身體及
其隨身攜帶之私人物品（如書包、手提包等）。
學校進行前項搜查時，應全程錄影。

第42條、懲處
教師有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學生之行為者，學校應按情節輕重，依學校教
師成績考核辦法或相關規定，予以適當之懲處。
教師以體罰或其他方式違法處罰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者，學校應按情節
輕重，依教師法、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或相關規定處理。

輔導管教辦法：第28條、第42條

案例：
學生置物櫃髒亂，老師當著
全班面直接打開學生置物櫃
拍照上傳到觸屏上。教師侵
害學生人格發展權，成立不
當管教。

36

輔導管教辦法—綜合各校調查案例
第㇐類體罰 老師拍打學生頭部肩膀、向學生丟課本、用筆敲頭、捏耳朵、推肩膀

第二類體罰 老師命令2位學生拿抹布互打對方

第三類體罰
(特定動作)

老師命令學生：罰站(㇐日累計超過2小時)、罰跪、雙手舉高、開合跳、
罰跑操場。

老師命令遲到晚進教室之學生：揹書包拿餐袋罰站及做打掃工作。

違法處罰

(公然侮辱) 1.老師在教室公開罵「白癡、笨蛋、比禽獸不如、爛家⾧」。
2.當著全班面前把學生桌子拿起來，將抽屜內東西倒出。
3.當著全班同學面前丟聯絡簿、作業簿、課本、撕考卷。

(非暫時性沒收學生物品) 1.將學生作品丟到垃圾桶，然後沒有發還。

不當管教
(違反比例原則..)

1. 學生大吼大叫，老師拿掃把柄用力敲打學生桌子及椅腳作為警告，
要學生安靜，結果打斷掃把柄，差點打到學生。→ 教師不當管教。

2. 老師上課時屢遭學生干擾，以致情緒失控遂用腳踢（踹）門，門把
因而撞及學生頭部。→ 教師未達到體罰，但成立不當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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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老師體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_GyeWqSqKY
 交互蹲跳幾下，才算是體罰？ (若是以處罰為目的，使學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
 伏地挺身幾下，才算是體罰？ (管教辦法沒有規定，是體罰嗎？同上)
 如何證明身心傷害：受傷照片、訪談學生、就醫證明？

 錄音證據合法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DcpQHadh8Q
 罵學生：爛到爆、叫班上小朋友㇐起笑他、恐嚇把他拖去打㇐打
 行政調查：違法處罰(公然羞辱) (同時也是教學不力基準3言語羞辱、霸凌)
 刑事調查：公然侮辱、恐嚇罪嫌起訴

(法院判例認可：為了保護自我權益而進行錄音，是不違法而且有證據力)
 社會局調查：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49條、第97條裁罰6萬元

37

輔導管教辦法—新聞報導解析

 第3條：霸凌的定義：
「霸凌」與「體罰、違法處罰、不當管教」：區別在於「持續性」

 國小案例：「持續」言語貶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cwSxBJOU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OfFSKUUnF4

 國中案例：「持續」言語貶抑、肢體欺負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Y4gHWyNXdY

38

三.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霸凌係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

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

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

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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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種定義都有重疊的地方，導致學校在運作上會發生問題。
 例如：1、教學不力有「言語羞辱、體罰學生」。
 2、輔導管教辦法有「體罰、違法處罰（公然侮辱）、不當管教」。
 3、霸凌有「言語貶抑、肢體欺負」 。
 家⾧分不清楚上面三種定義而提告，那學校如何通報、收案、受理？

39

四. 教學不力、體罰、霸凌的重疊

不當管教

違法處罰
體罰

教學不力
不能勝任工作

霸凌

㇐、案由：A生家⾧寫信到教育部⾧信箱指控某校甲師體罰/作業要求嚴苛/教學進度落後/評分不
公/侵害隱私權/班規執行不合理/教師言語羞辱帶頭公審霸凌…等情事。

二、處理：學校收到教育局來函後，無論家⾧指控是否真實，首先須分類，然後召開相關會議。

案例研討：家⾧同時告「體罰、不當管教、教學不力、霸凌」

家⾧指控項目 A生家⾧指控之具體內容 校方初步分類 召開會議

1. 體罰 上學遲到，禁止下課及午休並罰站，⾧達㇐星期。並
且在二天內罰抄寫十遍課文，A生寫到凌晨㇐點。

教學不力/基準4
輔導管教/體罰

校事會議
校事會議

2. 作業要求嚴苛 老師對於字體要求有強迫症，例如：「忘」的心不夠
彎、「妤」女跟予寫太開、「今」上面那撇太突出。 教學不力/基準5 校事會議

3. 教學進度落後 期中考前㇐天還在出數學習作、社會考卷、國語作業 教學不力/基準5 校事會議

4. 評分不公 國語習作、社會習作只給50分。 教學不力/基準5 校事會議

5. 侵害隱私權 未經學生同意，打開置物櫃，拍照給全班說髒亂。 輔導管教/不當管教 校事會議

6. 班規執行不合理 要求學生7點30分到校，違反教育局規定7點45分。 輔導管教/不當管教 校事會議

7. 教師言語羞辱、
帶頭公審霸凌

在全班學生面前公開指責A生沒有㇐字不漏的背課文，
還指責A生偷寫、抄解答，並且說家⾧幫A生畫圖、
寫作業，嘲諷歧視A生有亞斯不用參加校內比賽。

教學不力/基準3
輔導管教/公然侮辱
霸凌/言語貶抑

校事會議
校事會議
霸凌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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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處理校園師生糾紛的三種會議

41

組織名稱 依據法規 主要處理事項

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 性平法

1. 性侵害
2. 性騷擾
3. 性霸凌

防制校園
霸凌因應
小組會議

防制霸凌準則

1. 貶抑
2. 排擠
3. 欺負
4. 騷擾
5. 戲弄

教育部正在修正「防制霸凌準則」
及「解聘辦法」，預計112年8月
公告，9月實施，屆時「師對生
霸凌」的調查將改由「解聘辦法」
校事會議進行調查。

校園事件
處理會議

(校事會議)

教師法

解聘辦法
第2條

1. 隱匿性平案致再犯、偽造變造湮滅性平案. 毒品案證據
(教師法14條Ⅰ)

2. 體罰 (教師法14條Ⅰ、第15條Ⅰ)
3. 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 (教師法16條Ⅰ)
4. 違反聘約 (教師法16條Ⅱ)
5. 違反相關法規 (教師法14、15、18條)

(如：輔導管教辦法：違法處罰、不當管教...)

六. 校事會議（校園事件處理會議）

42

適用對象 公私立學校編制內專任(正式)教師 (教師法第3條)

準用對象 公立學校編制內專任運動教練 (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第23條)

參考用

代理教師、代課教師、鐘點教師、兼任教師
(代課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無規範任何調查程序，所以建議參考校事會議調查)

社團教師、教保員、契約進用人員
約僱人員、臨時人員、工友、廚工、警衛……

不適用 校⾧ (桃園市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遴選作業要點16條) 條文
公務員、幹事 (服務法、考績法、懲戒法…)

備註：幼兒園人員(附幼、市幼、非營利、私幼、準公共化) 調查辦法，
教育部目前研擬中，預計民國112年通過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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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安通報的注意事項

43

校安通報因為有
時間急迫性，在
書寫案由時，因
尚未調查清楚，
建議不要直接武
斷就寫體罰、違
法處罰、不當管
教、霸凌…。

建 議 可 以 先 寫
「管教衝突、親
師生衝突」…等，
保留未來進㇐步
了解或調查空間。
以便後續還可以
進行續報或結案。

可參閱專審會網站 「校事會議自行調查輔導」

專審會網站可至Google搜尋，或輸入網址163.30.64.12

校事會議的召開程序

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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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校事會議審議調查報告，後續處理

45

解聘辦法
第7條

校事會議審議調查報告，應為下列決議之㇐：
㇐、教師涉有第二條第四款或第五款所定情形，學校應移送教師評審委員

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議。
二、教師疑似有本法第十六條第㇐項第㇐款情形，而有輔導改善之可能者，

由校事會議自行輔導或向主管機關申請專審會輔導。
三、教師無前二款所定情形，而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

法第六條所定情形，學校應移送考核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審議。
四、教師無前三款所定情形，應予結案。

前項第㇐款涉及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者，指教師無輔導改
善之可能，其情形如下：
㇐、經校事會議認定因身心狀況或其他原因，無法輔導改善。
二、因本法第十六條第㇐項第㇐款之事由，曾經學校或專審會輔導，認輔

導改善有成效後，經校事會議認定三年內再犯。

這裡的「無」

不是指「完全沒有」
上面兩款的情形，
才能送考核會。

而是指「情節」沒
有上面兩款嚴重，
所以可逕送考核會。

46

體罰或霸凌，懲處輕重之比較，如何拿捏比例原則
法令 懲處 定義

教師法
第14條
第15條

解聘終身 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解聘1到4年 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有解聘之必要。

考核辦法
第6條

記大過 體罰、霸凌或其他違法處罰學生，造成學生身心傷害，情
節重大，而未達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程度。

記過 體罰、霸凌、不當管教或其他違法處罰學生，造成學生身
心傷害。

申誡

第4目：對學生之輔導或管教，未能盡責。

第7目：教學、輔導管教行為失當，有損學生學習權益。

第8目：體罰、霸凌、不當管教或其他違法處罰學生，情
節輕微，經令其改善仍未改善。

第10目：其他違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項，情節輕微。

輔導管教
辦法第42
條 第 3 項 ：

體罰學生，
造成其身
心侵害者，
學校應案
情節輕重，
依教師法
或成績考
核辦法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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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罰或霸凌，有時會另遭社會局裁罰或法院判刑

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

第49條
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下列行為：
（1）身心虐待。
（2）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

第97條 違反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者，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 60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教師可能
因同㇐事件
，被控告違
反多項法令

(1) 體罰、違法處罰、不當管教、霸凌，除了可能被學校或教育局記過申誡懲處
外，也有可能被社會局以違反兒少法裁罰6萬元。

(2) 如果體罰或霸凌調查報告認定不成立，教師可以拿調查報告，至社會局、警
察局、地檢署、法院抗辯不成立兒少法及刑法傷害、強制、恐嚇…等罪。

案例

A生家⾧拿著驗傷單，分別到教育局、社工、地檢署指控體罰A生。
(1) 甲師經校事會議調查成立體罰，被學校考核會及教育局核定申誡1次。
(2) 甲師經社工調查後成立對A生身心虐待，被社會局以兒少法裁罰6萬元。
(3) 甲師被地檢署起訴刑法傷害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個月得易科罰金。

48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官111年度起訴書
(資料來源：司法院裁判書系統，網址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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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台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刑事簡易判決
(資料來源：司法院裁判書系統，網址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efault.aspx)

50

調查不成立，老師可反告家⾧誣告嗎？

案例

A生家⾧指控「A生被甲師霸凌」，經申請霸凌調查、申復、申訴、訴願、
國家賠償後，霸凌均不成立，甲師反告A生家⾧誣告，結果誣告不成立
（因為親師生的確有衝突事實存在，家⾧只是搞不清是否有霸凌事實或
是對霸凌的法令認識不清），此時A生家⾧再反過來向甲師求償10萬元。

刑法
第169條

（第1項）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處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

（第2項）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而偽造、變造證據，或使用
偽造、變造之證據者，亦同。

律師說明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ZY6uOkxZRs

（1）故意捏造事實，或故意捏造證據，無中生有，才會成立誣告。
（2）如果搞不清楚事實，或是對法律認識不清，不會成立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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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位教育先進參與
㇐起為更優質教育努力

51

參與校事會議調查後的感想：
每位孩子都有他的特殊性及IEP
教師有教無類，更要因材施教


